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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94 申 00 4 號】

申訴廠商 ○○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路○號○樓之○

負 責 人 吳○○ 同上

代 理 人 黃○○律師

招標機關 高雄市政府○○局 高雄市○○路○號○樓

代 表 人 張○○ 同上

代 理 人 胡○○、郭○○ 同上

上列申訴廠商因不服招標機關就「94年度抓斗式○○車6輛」採購

案之異議處理結果，向本府提出申訴，經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94

年8月1日，94年第4次委員會議審議判斷如下：

主文

申訴駁回。.

事實

緣申訴廠商○○實業有限公司參與招標機關高雄市政府○○局辦理

「94年度抓斗式○○車6輛」採購案，申訴廠商認招標機關採用最有

利標評選辦法辦理本案採購，與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2項之規定不相

符合，且違反公平、公開、公正之採購程序，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

復不服招標機關之異議處理結果，遂向本府申訴，並據招標機關陳述

意見到會。

申訴廠商申訴意旨

請求：

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最有利標評選作廢，另作適法之採購。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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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雄市政府○○局（下稱招標機關）採用最有利標評選辦法辦理

94年度抓斗○○車六輛採購，申訴廠商認本件標案與政府採購法

第52條第2項之規定不相符合，且違反公平、公開、公正之採購

程序。

二、招標機關編列(本採購10.4噸或以上者五輛，每輛預算250萬元；

15 噸或以上者一輛，每輛預算 280 萬元)。與市面行情相比較，

每輛預算均超過市價30萬元，6輛合計超過市價之金額達180萬

元。

理由：

一、本件招標機關擬採用最有利標評選辦法辦理採購，申訴廠商認為

招標機關引用最有利標評選辦法，選擇最有利標辦法招標，不僅

與採購法之相關規定有違，且容易使人對本件政府採購案之客觀

公正性產生疑慮，其結果極可能衍生人謀不臧之採購弊端，徒然

浪費公帑。以台中市○○局、高雄縣鳳山市公所、同縣鳥松鄉公

所、雲林縣土庫鎮公所決標價格為例，(10.4 噸或以上/配裝 7.0

米噸或以上吊桿/配裝不銹鋼製車廂，每輛價格約 220 萬元；15

噸或以上/配裝 9.0 米噸或以上吊桿/配裝不銹鋼製車廂，每輛價

格約250萬元)。本件之預算遠高出市面行情，有浪費公帑之虞。

二、本案抓斗○○車在國內市場為普遍性及一般性產品，更無特殊技

術或特殊設計功能性，一般車體廠均有能力組裝打造，並符合交

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並不符合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2項

規定「異質之工程、財物或勞務採購而不宜以前項第 1 款或第 2

款辦理者」之要件。現實上，抓斗○○車之採購案，全國各公家

單位未聞有採用最有利標評選辦法招標者，且清一色均採用訂有

底價之採購（第 1 款），讓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均可競

標比價，可確保採購之公正，同時撙節公帑。

三、政府採購法規「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2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

採最有利標決標者，應於招標前確認其標的屬異質之工程、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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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勞務，不宜以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最低標

決標方式辦理。……。查招標機關辦理本件採購，決定選擇最有

利標評選，顯與前揭政府採購法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之相關規定

不相符合。本件若採最有利標辦理採購，敢問:全國公家單位辦理

各型車輛之採購，包括水肥車、清溝車、資源回收車、掃街車、

高空作業車、灑水車、救火車、警備車等等，是否全部不宜以最

低標或合理標辦理招標？如此一來，政府採購法之客觀公正性將

被完全破壞，公開招標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將完全喪失

競標比價機會。整部政府採購法客觀公正之精神將蕩然無存，若

有人意圖不軌上下其手，極易造成圖利特定廠商之情形，而浪費

公帑，不可不謹慎其事。

四、國內現有使用中抓斗○○車約3000輛以上，抓斗○○車係屬一般

性財物，絕非異質之財物，至目前為止所有公家機關採購抓斗○

○車決標方式均以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讓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之

投標廠商均可競標比價。招標機關即使主觀認定抓斗○○車為異

質之財物，亦非不宜以最低標或合理標辦理招標，而刻意排除政

府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規定之適用。

五、政府採購法所謂異質之財物，不應由招標機關任意主觀判斷認定，

否則政府採購法之適用將因招標機關不同而各有不同判斷認定，

如此一來，法律之客觀公正性何在？法律尊嚴又何在？

六、如果招標機關仍認為本件標案符合最有利標評選辦法及相關採購

程序，則請招標機關說清楚講明白本件是否係屬異質的財物？為

何不宜以最低標或合理標辦理？全國其他環保機關持相同見解者

所佔之百分比究有若干？

94年7月5日補充申訴理由書

一、申訴廠商以 94.4.6 函致招標機關，其主旨為，招標機關辦理 94

年度抓斗○○車6輛採購，預算金額15,300,000元，請秉持公平、

公開之採購程序，讓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均可競標比



4

價，以防止浪費公帑；其說明略以，招標機關擬採用最有利標評

選辦法辦理本案採購，申訴廠商認為經辦人員錯誤引用最有利標

評選辦法，損害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之公正性，極易衍生

採購弊端……。

二、招標機關以 94.4.15 高市○局三字第 0940012475 號函覆申訴廠

商，其內容略謂，抓斗車6輛採購案悉依據採購法第52條第1項

第 3 款規定辦理，符合最有利標評選辦法及相關採購程序……等

語。

三、同日（94.4.15）高雄市政府以高市府工工字第 0940018261 號函

覆申訴廠商，其內容略以，申訴廠商陳述指稱機關辦理抓斗○○

車採購，不依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2款以最低標決標方式，而

採依採購法第56條最有利標乙節，查屬採購機關（即招標機關）

之專業判斷，招標機關若於招標前確認其標的屬異質之財務採

購，不宜以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或第2款之最低標決標方

式辦理者，欲採對機關更有利之方式辦理乙節，並無不合，惟就

招標機關往年辦理類似案件以往均採最低標決標……，有關本案

申訴廠商如認有損及申訴廠商參與投標或得標權益乙節，請依法

提出申訴解決等語。

四、申訴廠商乃於94年 4月 22日向 貴會提出申訴書申訴，其主旨

為，原受理異議之機關（即招標機關）採用最有利標評選辦法辦

理94年度抓斗○○車6輛採購，申訴廠商認有逾越及不當曲解法

令，違反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刻意排除採購法第52條第1項

第1款及第2款，茲對本案採購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依採購法、

採購申訴審議規則提出申訴（申訴事實及理由請參閱卷內該申訴

書）。

五、高雄市政府則於94年4月27日以高市府工工字第0940020201號

函限期申訴廠商補正申訴書及繳納審議費。

六、申訴廠商隨即如數繳納審議費，並於94年5月5日依規定格式提



5

出採購申訴書，其主要之論據為，依法要採最有利標辦理採購，

應於招標前確認其標的之抓斗○○車屬異質之財物，且不宜以採

購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或第2款之最低標決標方式辦理。請招

標機關說清楚講明白本件是否係屬異質之財物（亦即，請提出何

種車輛非異質之財物，與本件異質之地方何在？以資區別）？為

何不宜以最低標或合理標辦理？全國其他○○機關持相同見解者

所佔之百分比究有若干？

七、因故，申訴廠商又於94年 5月 12 日函請 貴會依規定暫停採購

程序。

八、招標機關於94年 5月 11 日提出陳述意見書，說明，招標機關認

為本案標的物「抓斗式○○車 6 輛」符合異質之財物，由不同廠

商履約結果，於技術、品質、功能、效益或商業條款之履行等有

差異者之規定……，本案符合最有利標評選辦法及相關採購程

序……。「抓斗式○○車」是否符合異質之財物，請 鈞長依職

權調查認定。但自始至此，從未聞招標機關針對本案何以不宜以

採購法規定之最低標辦理提出片語隻字說明其理由，彷彿採取最

有利標招標，無庸上述條件一般。因此，讓人無從知悉招標機關

就此有何專業之判斷以昭大信。

九、招標機關又於94年6月2日以函提出另一份之陳述意見書，其詳

細內容敬請參見巻內之該陳述意見書，不另贅載。不過，似乎提

到最低標決標和最有利標決標之比較部分，和是否不宜採最低標

決標可能有些關係。惟查：第一，此乃招標機關在招標決標以後

才提出之說法，與在招標之前提出者，不可同日而語；第二，在

後提出之此項比較，是否足為不宜採最低標決標之理由，亦有待

商榷，蓋最低標之優點（節省公帑），乃最有利標之缺點，而最

低標之缺點，則是最有利標之優點。以本件而論，抓斗式○○車

之組成包括三大部分，1.車輛底盤，2.抓斗式吊桿及油壓泵浦、

控制閥組件，3.車斗。得標之○○汽車公司所提供之車輛底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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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製○○牌16.5噸，申訴廠商或其他廠商均可提供完全相同產

品；抓斗式吊桿及油壓泵浦、控制閥組件，得標廠商係委託和○

重機械（銘○起重）公司打造架裝和○牌 MF450 型屈臂式吊桿抓

斗及配裝義大利製○○牌油壓泵浦、控制閥組件，申訴廠商銷售

之抓斗式○○車亦係委託和○重機械公司提供完全相同廠牌型式

之產品；車斗係得標廠商委託車體廠打造架裝，申訴廠商或其他

廠商亦係委託車體廠打造車斗。總之，本案之財物，得標廠商所

提供之抓斗式○○車因係全部委託外面相關工廠打造架裝，於技

術、品質、功能、效益與申訴廠商或其他廠商所能提供者完全相

同，絕未有差異；易言之，得標廠商所提供之抓斗式○○車與申

訴廠商所能提供者包括廠牌、型號與規格完全相同，並無日後維

修及零配件之問題存在。其與最低標等所不同者，就在於決標之

價格和得標公司資本額之大小了，採最有利標評選，資本額大的

得標廠商可以用較高的價格得標，資本額小的公司不要說用較高

的價格得標，即使用極低之價格亦無法得標，牽涉到中小型公司

之生存權問題。退而言之，如果招標機關陳述的意見可採，則敢

問哪種車輛之招標適宜採最低標辦理？此乃申訴廠商提出本件申

訴之最主要原因。

十、招標機關以決標履約交車後，車輛修護方便與否、重要零配件之

價格如何等等，意圖說明最有利標之優點，經查均係售後服務之

問題，與以最好的價格買到最好的東西無涉，亦與不宜採最低標

辦理採購之要件不相符合，故尚不足以說服國人。於此再強調一

遍，如果招標機關在決標以後﹙94.6.2.﹚始提出之說法，可以採

為對其有利之認定，試問：需要維護之財物，有零配件要更換之

財物，何者適宜採最低標決標？其間之差異在哪裡？每個採購案

均採最有利標評選的結果，中小型公司要如何才能生存下去？茲

事體大，懇請 鈞長重視此問題。

十一、招標機關陳述之意見均非就與本案有關之抓斗式○○車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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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招標機關歷年辦理抓斗式○○車採購且目前使用中者，

得標廠商所交貨之底盤均為日系大廠牌，吊桿、抓斗及油壓配件

為國內外名牌或義大利知名廠牌，均為先進工業國家製造，其抓

斗吊桿之品質、安全性更優於國內產品，並無招標機關所述交付

稀有廠牌吊桿、抓斗及油壓泵浦等之情事，故沒有招標機關所述

採取最低標招標之缺點。此外，放眼國內各環保機關辦理抓斗式

○○車採購，一向均採最低標決標，亦未聞有招標機關所述之缺

失，亦可為本件抓斗式○○車採購案非不宜採最低標辦理之佐

證，惠請 鈞長明鑒。

招標機關陳述意旨

本案為申訴廠商質疑招標機關錯誤引用最有利標評選辦法，採購

「抓斗式○○車六輛」乙案，招標機關說明如下：本案依政府採

購法第52條第1項第3款及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2條：「機關辦

理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者，應於招標前確認其標的屬異質工程、

財務或勞務……..」，招標機關認為本案標的物「抓斗式○○車

六輛」符合前項異質之工程、財務、或勞務採購，由不同廠商履

約結果，於技術、品質、功能、效益或商業條款之履行等有差異

者之規定；又政府採購法第56條第3項規定：「機關採最有利標

決標者，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本案亦已於93年12月29日

經市長核准以最有利標決標。

綜前所述，本案符合最有利標評選辦法及相關採購程序，且該申

訴廠商亦可參與競標比價。

94年6月7日陳述意見補充說明

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施行前，各機關在審計稽察

法規規範下辦理之採購，係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低標為

得標原則。這種決標方式，造成機關採購功能佳、條件好之

標的受到限制，各界對於政府不能善用預算買到好的標的亦



8

多所批評。有鑒於此，採購法制定時，乃參酌先進國家之作

法及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之規定，加入採最有利標決

標之機制，供各機關利用。

最有利標之精神，就是要讓機關能依招標文件所規定之評審

標準，就廠商投標標的之技術、品質、功能、商業條款或價

格等項目，作綜合評選，以擇定最佳決標對象。由於是綜合

評選之結果，所以得標者可以是一個分數高、產品品質好、

功能強而價格雖高但屬合理之廠商。一方面讓機關在既定之

預算規模下，買到最好之標的，把預算用得最有價值；另一

方面亦可鼓勵廠商從事非價格之競爭，避免惡性低價搶標（以

上節錄自公共工程委員會編制最有利標作業手冊）。

同上述最有利標作業手冊第 13 及 14 頁，舉例公務車輛採最

有利標評選時－評分子項應注意事項（如適當配分及權重）….

（如附件說明）；而本案抓斗式○○車之異質性（如附件說

明）更甚於其他公務車輛，其每輛價格二、三百萬元，招標

機關使用年限 12 年或以上，車上有數百或上千種零配件，如

讓廠商低價搶標成功，依以往招標機關及各公務機關之實務

經驗，廠商大多交付稀有廠牌之吊桿、抓斗、油壓泵浦、控

制閥…等等配件，一旦發生故障便無法於短期內購得零件修

護，造成招標機關使用單位車輛調度困難（稀有零件採購耗

時且價高，而市府 3 年內車輛，每年維護費僅編列 18000 元）；

故為求最好之品質與售後服務，招標機關需以最有利標方式

採購，來確保車輛採購之品質。

以下為「最有利標」與「最低標」決標對環保車輛（含抓斗

式○○車）可能產生之優缺點說明供參考【壓縮式○○車、

掃街車、抓斗式○○車等環保車輛，其底盤之外的附屬裝備

作用原理均大同小異（均為帕斯卡原理之運用），亦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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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車、掃街車所遭遇之問題，抓斗式○○車同樣會遇到】：

比較

項目

最低標決標 最有利標決標 備註說明

技術 1.任何廠商均可參

與競標，採購機

關無法知悉競標

廠商之保固能

力。

2.得標廠商若屬小

型貿易公司，一

旦公司經營不

善，即無從尋找

履約對象。

1.有合理之利潤，公司較

具規模，人員定期訓練

及取得國家技術證照，

得標廠商大多為底盤商

或車體打造商（本案得

標廠商為○○汽車公

司，該公司為○○汽車

公司 100％持股之子公

司）。

2.本身修護據點多，人員

技術素質高，產品製造

技術自然較高。

3.鼓勵廠商從事非價格之

競爭，避免惡性低價搶

標，提升國內環保車輛

水準。

招標機關 91

年度6輛掃街

車，89 年 31

輛垃圾車，87

年5輛掃街車

均為廠商最

低價得標，該

等廠商均為

小型貿易

商，無車輛修

護能力編

制，造成招標

機關修護單

位、使用單位

極大困惱及

市民反感，政

府信用受損。

品質 1.廠商低價搶標，

為求利潤，提供

功能相仿但品質

低劣之貨品，造

成標的物品質不

穩定。

1.評選時廠商通常為求得

標會把最好的一面（包

含使用之材質、零件、

安全設計、使用年限之

優異性）呈現供評選委

員參考，招標機關依據

91 年購入之

掃街車六輛

為廠商拼裝

多 國 之 產

品，零件價格

昂貴不易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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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許多零組件均使

用落後國家之特

有進口（採購法

無法規範產品生

產國），而保固

期過後，即提升

數倍價格，造成

公家機關為求廢

棄物（垃圾）清

運不誤點，不得

不向其購買（具

寡占性零件，市

場 上 無 從 購

買），造成浪費

公帑。

廠商所提企劃書及規範

驗收。

2.重要零配件均列入評選

項目，廠商日後需以相

同價格供應招標機關

（本案得標廠商提供零

件牌價八折之優惠），

招標機關權利獲得確

保。

3.廠商亦提供優於招標機

關規範之保固期限，確

實有效撙節公帑。

4.在安全及環保方面，廠

商會用心設計及製作，

對人員安全較有保障。

得，保固期內

該公司經營

困難，即改換

公司名稱，該

批車輛變成

孤兒車，爾後

零件購買遭

遇困難。

功能

效益

最低標準，品質低

劣，易發生故障，

影響功能，降低效

益。

1.廠商提供功能及效益較

佳之產品供評選，其功

能、效益有所選擇、較

易掌控。

2.交貨後零配件採購較

易，價格較公正（有競

爭），垃圾車輛能維持

高妥善率，垃圾清運不

誤點，市民對政府信心

增加。

3.廠商提供更長及更優惠

履約保固及零件價格。

91 年購入之

掃街車為廠

商拼裝多國

之產品，零件

價格昂貴不

易購得，今年

初購買其中

一輛之前輪

軸轂，耗時數

月且價格昂

貴（如為通用

廠牌約僅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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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5 天），造

成前金區街

道數個月無

法以機具清

掃。

商業

條款

之履

行

1.任何廠商均可參

與競標，採購機

關無法知悉競標

廠商之履約能

力。

2.得標廠商若屬小

型貿易公司，一

旦公司經營不

善，即無從尋找

履約對象。

1.有合理之利潤，公司較

具規模，人員定期訓練

及取得國家技術證照，

得標廠商大多為底盤商

或車體打造商，本身修

護據點多，人員技術素

質高。

2.重要零配件價格均列入

評選項目，廠商日後需

以相同價格供應招標機

關，招標機關權利獲得

確保。

3.廠商為求服務實績會積

極處理招標機關之反應

意見，以求得下一次評

選時履約績效項目能獲

得高分。

判斷理由

一、本件申訴廠商申訴意旨略以：（一）系爭採購案招標機關擬採用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辦理採購，選擇最有利標辦法招標，不僅與政

府採購法（下稱本法）之相關規定有違，且容易使人對本件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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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客觀公正性產生疑慮，其結果極可能衍生人謀不臧之採購弊

端，徒然浪費公帑。（二）本案抓斗○○車在國內市場為普遍性

及一般性產品，更無特殊技術或特殊設計功能性，一般車體廠均

有能力組裝打造，並符合交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並不符

合本法第52條第2項規定「異質之工程、財物或勞務採購而不宜

以前項第 1 款或第 2 款辦理者」之要件。現實上，抓斗○○車之

採購案，全國各公家單位未聞有採用最有利標評選辦法招標者，

且清一色均採用訂有底價之採購（本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

讓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均可競標比價，可確保採購之公

正，同時撙節公帑。（三）招標機關辦理本件採購，決定選擇最

有利標評選，顯與本法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之相關規定不相符

合。招標機關即使主觀認定抓斗○○車為異質之財物，亦非不宜

以最低標或合理標辦理招標，而刻意排除本法第52條第1項第1

款及第 2 款規定之適用云云，故請求系爭採購案最有利標評選作

廢，另作適法之採購。

二、招標機關答辯意旨則以：（一）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編寫

最有利標作業手冊之內容，開宗明義說明最有利標之精神，就是

要讓機關能依招標文件所規定之評審標準，就廠商投標標的之技

術、品質、功能、商業條款或價格等項目，作綜合評選，以擇定

最佳決標對象。由於是綜合評選之結果，所以得標者可以是一個

分數高、產品品質好、功能強而價格雖高但屬合理之廠商。一方

面讓機關在既定之預算規模下，買到最好之標的，把預算用得最

有價值；另一方面亦可鼓勵廠商從事非價格之競爭，避免惡性低

價搶標。（二）本案抓斗式○○車之異質性更甚於其他公務車輛，

其每輛價格二、三百萬元，招標機關使用年限12年或以上，車上

有數百或上千種零配件，如讓廠商低價搶標成功，依以往招標機

關及各公務機關之實務經驗，廠商大多交付稀有廠牌之吊桿、抓

斗、油壓泵浦、控制閥…等等配件，一旦發生故障便無法於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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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購得零件修護，造成招標機關使用單位車輛調度困難（稀有零

件採購耗時且價高，而市府3年內車輛，每年維護費僅編列18000

元）；故為求最好之品質與售後服務，招標機關需以最有利標方

式採購，來確保車輛採購之品質。（三）採用最有利標方式決標，

可以鼓勵廠商從事非價格之競爭，避免惡性低價搶標，提升國內

環保車輛水準，廠商於評選時為求得標會把最好的一面（包含使

用之材質、零件、安全設計、使用年限之優異性）呈現供評選委

員參考，招標機關即可依據廠商所提企劃書及規範驗收，將重要

零配件均列入評選項目，廠商日後需以相同價格供應招標機關，

又得標廠商本身修護據點多，人員技術素質高，產品製造技術自

然較高，在安全及環保方面，對人員安全較有保障。此外廠商為

求服務實績會積極處理招標機關之反應意見，以求得下一次評選

時履約績效項目能獲得高分，廠商將提供更長及更優惠履約保固

及零件價格，確實有效撙節公帑。職是，若採最低標方式決標，

廠商低價搶標為求利潤，提供功能相仿但品質低劣之貨品，將造

成標的物品質不穩定等語，資為抗辯。

三、按「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

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辦理採購人員於不違反本法規

定之範圍內，得基於公共利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

適當之採購決定」本法第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機

關辦理採購之決標，應依下列原則之一辦理，並應載明於招標文

件中：…三、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機關

採前項第３款決標者，以異質之工程、財物或勞務採購而不宜以

前項第１款或第２款辦理者為限」、「本法第52條第2項所稱異

質之工程、財物或勞務採購，指不同廠商所供應之工程、財物或

勞務，於技術、品質、功能、效益、特性或商業條款等，有差異

者」、「機關辦理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者，應於招標前確認其

標的屬異質之工程、財物或勞務，不宜以本法第52條第1項第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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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或第２款之最低標決標方式辦理」分別為本法第52條第1項第

3款、第2項、本法施行細則第66條以及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2

條第1項所明定。

四、本件招標機關採購之「抓斗式○○車」乙案是否符合異質之財物，

自應就廠商所供應之財物，於技術、品質、功能、效益、特性或

商業條款等，比較其差異性而為判斷。查本案「抓斗式○○車」

之採購，在國內市場固甚為普遍及一般性之產品，惟據招標機關

陳稱其機關前曾於87年度採購5輛掃街車，於89年度採購31輛

垃圾車，於91年度採購6輛掃街車，均採最低標。上開車輛得標

廠商均為小型貿易商，交貨之車輛為拼裝多國之產品，零件價格

昂貴，且購買不易，甚至在保固期限內，得標廠商即因經營困難

而更換公司名稱，甚或倒閉，造成車輛維修上之困難，甚至該批

車輛變成孤兒車，致行政效率不彰，為市民所詬病等情形。經查

本件「抓斗式○○車」車上既有吊桿、抓斗、油壓泵浦、控制閥…

等配件，一旦發生故障，依以往經驗一般小型貿易商於短期內可

能無法購得零件修護，將造成招標機關或使用單位車輛調度困難

而影響效率；準此，招標機關為求最好之品質與售後服務，而衡

量其利害得失，即屬合乎本法第56條所定於技術、品質、功能、

效益、特性或商業條款等，有所差異之「異質財物之採購」。因

此招標機關以最有利標方式辦理，來確保車輛採購品質及售後之

維修服務，並無違反本法第56條之規定。次查，招標機關採最有

利標方式綜合評選投標廠商，於不違反本法規定之範圍內，基於

公共利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之採購決定，得

標者為分數高、產品品質好、功能強而價格雖高但屬合理之廠商，

亦符合本法第 6 條第 2 項之規定。再者，招標機關採最有利標決

標者，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本法第56條第3項亦定有明文。

而本件「抓斗式○○車」採購案於93年12月29日亦經市長核准

以最有利標決標；如招標機關之採購不符合本法第52條最有利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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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市長自得依職權實質審查而不予核准。是本件申訴廠商

主張系爭採購案非屬異質財物採購，招標機關違反本法相關規

定，不應採最有利標方式辦理，尚無可採。招標機關對原異議處

理結果予以維持，尙無不合。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無理由，爰依政府採購法第82條第1項前段，

判斷如主文。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郝建生

委員 林石猛

委員 楊富強

委員 張金塗

委員 徐偉智

委員 黃平志

委員 林仁益

委員 張清雲

委員 黃勇雄

委員 徐正戎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8 月 1 日

高 雄 市 代 理 市 長 陳 其 邁

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申訴廠商不服者，得於本審議判斷書送達

之次日起二個月內依法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